






同时， 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 并

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 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 流向明确。

对于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资金的项目，

应在预算指标文件、 指标管理系统中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和

登录指标。

附件： 2023年中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

分配表

抄送：州委组织部、州发改委、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州水务局、

州民宗委、州乡村振兴局， 本局预算科、 国库科、科技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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